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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2024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二〇二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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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重大事项相关公

开信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公司”、“发行人”）

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的受

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做承诺或声明。

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

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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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21中证Y1”、“21

中证Y2”、“21中证Y3”、“22中证Y1”之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上述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相关重大事项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全资孙公司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中证”）于2024年4月12日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3720240049号、证监立案字0032024018

号）。具体内容详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2）。 

2024年4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4〕

56号），主要内容如下： 

王泽龙、洪浩炜、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韩雨辰涉嫌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

票一案，已由中国证监会调查完毕，中国证监会依法拟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所根据

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2022年7月，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钛白”或“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2022年7月至

8月，中信中证向中核钛白实际控制人王泽龙推荐定增多空方案。根据方案，“客户

通过场外衍生品交易台直接实现定增多空套利，提前结算收益，无需等待六个月的

锁定期，通常一个多月时间即可回笼资金和收益”。 

2022年9月，王泽龙决定实施定增套利，通过中核钛白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出借券

源，并以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名义与中信中证开展场

外衍生品交易。韩雨辰具体执行套利方案，负责对接中信中证和中信证券。 

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王泽龙、韩雨辰与中信中证、中信证券商议定增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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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业务，约定由中核钛白员工持股计划转融通出借8,800万股“中核钛白”股票，中

信中证指定四个私募基金产品账户进行“中核钛白”股票融券对冲交易，中信证券制

定融券出借计划。 

2022年11月，中信中证就挂钩“中核钛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收益互换业务与海

通证券进行初步沟通。 

2022年12月，中信中证合规部门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挂钩约8,800万股

“中核钛白”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申请。当月，上报“关于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与中证资本开展挂钩中核钛白限售股场外期权6亿元名义本金的请示”至中信

证券风险管理部及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2023年2月，因某投资公司认购资金不足，为了将融券额度用满，王泽龙建议朋

友洪浩炜加入中核钛白定增融券套利交易，洪浩炜参与并以某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1号基金”）名义与中信中证开展场外衍生品交易。 

2023年2月8日至2月10日，海通证券衍生产品与交易部经部门内部审批，将“中

核钛白”股票纳入衍生品业务备选库，并履行了中核钛白非公开发行认购文件的公司

用印审批流程。2023年2月10日，海通证券按照中信中证指令价格及认购金额参与中

核钛白非公开发行首轮报价，当日确定发行价格为5.92元/股。 

2023年2月16日，海通证券签署中核钛白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并与

中信中证达成挂钩标的为“中核钛白”股票的多头收益互换，名义本金为5.32亿元，对

应股数为8,986.49万股，由中信中证提供全额保证金。同日，某投资公司与中信中证

达成香草期权组合合约，挂钩标的为“中核钛白”股票，名义本金为4.26亿元，对应股

数为7,195.95万股；1号基金与中信中证达成香草期权组合合约，挂钩标的为“中核钛

白”股票，名义本金为8,903.98万元，对应股数为1,504.05万股。 

2023年2月6日至2月20日，某投资公司与中信中证达成挂钩标的为“中核钛白”股

票的空头收益互换，合计开仓股数为7,195.95万股，对应名义本金为5.48亿元。2023

年2月10日至2月20日，1号基金与中信中证达成多笔空头收益互换，合计开仓股数为

1,504.05万股，对应名义本金为1.1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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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6日至2月14日，中核钛白员工持股计划所持8,800万股“中核钛白”股

票按照中信中证指定路径分配到四个私募基金产品账户，出借期限通过展期和借新

还旧续期至2023年9月。 

2023年2月13日至2月21日，四个私募基金产品账户融券卖出8,800万股“中核钛

白”股票，卖出均价约7.63元/股，成交金额约6.71亿元。 

王泽龙未将自己通过上述交易安排实际参与非公开发行的信息告知上市公司。

2023年2月24日、3月3日，中核钛白公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发行情况报告书，

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情形。 

2023年3月9日，中核钛白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股票限售期为2023年

3月9日至9月8日。2023年3月17日至4月6日，某投资公司、1号基金向中信中证申请

提前终止所有多头香草期权合约与空头收益互换合约，中信中证了结相应头寸并进

行结算。最终，王泽龙通过某投资公司实际获利58,161,993.37元，洪浩炜、王泽龙通

过1号基金分别实际获利14,193,879.43元、2,475,961元，中信中证未有实际获利，中

信证券融券业务收入为1,910,680.83元，海通证券收益互换业务收入为789,445.21元。 

上述违法事实，有询问笔录、交易记录、交易确认书、情况说明、银行账户流

水、上市公司公告等证据证明。 

中国证监会认为：一是王泽龙和洪浩炜上述行为，通过衍生品交易安排，实质

参与非公开发行，并以市价融券卖出，提前锁定与非公开发行股票折扣价之间的价

差收益，变相规避限售期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第三十六条、《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三十八

条第二项等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所述违法情形。 

二是中信中证为王泽龙、洪浩炜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行为制定套利方案、

搭建交易架构、提供杠杆资金支持等；中信证券知悉客户融券目的是定增套利，配

合其提供融券服务；海通证券以自己名义按照中信中证的报价指令认购中核钛白非

公开发行股票，客观上帮助中信中证及其客户取得股票收益，使得定增套利行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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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韩雨辰替王泽龙等人出面执行定增套利方案。中信中证、中信证券、海通

证券、韩雨辰上述行为，与王泽龙、洪浩炜共同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所

述违法情形。 

三是王泽龙在洪浩炜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过程中，参与商议定增融券套利

方案，联系并建议洪浩炜加入套利，与洪浩炜共同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所述违法情形。 

四是王泽龙作为中核钛白实际控制人，在中核钛白202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

中，隐瞒其通过一系列交易安排实际参与非公开发行的情况，导致中核钛白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相关发行情况报告书存在虚假记载，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

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第四十条等规定，构成《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情形。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中国证监会拟决定： 

一、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王泽龙、洪浩炜、中信中证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韩雨辰违反限

制性规定转让股票的违法行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77,531,959.84

元，其中没收王泽龙违法所得60,637,954.37元，没收洪浩炜违法所得14,193,879.43元，

没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违法所得1,910,680.83元，没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违

法所得789,445.21元； 

对王泽龙与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韩雨辰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的共同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20,000,000

元，其中由王泽龙承担50%即60,000,000元，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承担30%即

36,000,000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15%即18,000,000元，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4.5%即5,400,000元，韩雨辰承担0.5%即600,000元； 

对洪浩炜与王泽龙、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韩雨辰违反限制性规定转让股票的共同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35,000,000元，其中由王泽龙承担30%即10,500,000元，中信中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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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30%即10,500,000元，洪浩炜承担20%即7,000,000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15%即5,250,000元，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4.5%即1,575,000元，韩雨辰承担

0.5%即175,000元。 

二、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王泽龙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处以2,000,000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

及相关人员实施行政处罚，公司及相关人员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二、风险提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1中证Y1”、“21中证Y2”、“21中证Y3”、“22

中证Y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

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

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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